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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族财产信托，是我国信托业新发展的重要领域。规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是信托业市场化、规范

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契机。认知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把握家族财产信托的信契性、家族性、用益

性和传承性，是规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的核心。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集中体现出家业家产保障有据、家居

家园合法延续、家誉家益信契维续和家族财产信托共益。构建家族财产信托法律制度，必须明晰家族信托财产

范畴，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制度，规制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制定家族信托财产名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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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我国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建立我国信托法律制度。该法将“信

托”明确规定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

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信托是人类较

早的一种因信任而在一定条件范围下委托管理相应财产的用益现象。形成信托制度的核心动因

“财产用益”，被广泛适用到社会上各类财产管理，充分发挥“物尽其用、人尽其责”的社会价值效

应。它是被世界各国广为适用流传并被称为“英国法律天才最具特色的杰作”“典型的英美法系

制度”的代表作。②当其被作为一种独特的财产经营模式进入到家族财产管理领域，便充分焕发

家族信托魔力，融入信托制度的核心领域，再续古老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家族信托迅速发展带

动了传统信托业拓展新空间新发展。同时也让家族信托财产运营模式更加成熟。2014 年中国

银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

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这表明规范家族财富活动，已纳入信托公司风险监管范畴。2018 年 8

月，中国银保监会信托监督管理部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

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专门规范有关家族信托的内容，形成家族信托制度的雏形。认知我国

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实施的法律价值，已是我们关注的要点和规制的重要内容。

一、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

据《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披露，2018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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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人群规模达到 197 万人，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 190 万亿人民币，中国私

人财富市场增速较往年放缓，但仍具增长潜力。① 这表明我国家族财产仍将持续增长，将继续促

进家族信托业的迅猛发展。随着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总量不断持续攀升，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开板交易，隐喻着科创板造富效应将迅速得到释放，这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家族财产信

托管理领域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快速发展。认知、分析和把握家族财产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具有

极其重要意义。
家族信托财产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是信契性。信托财产管理关系是依据委托人与受托人所

签订的信托协议( 信契) 而产生

，性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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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义尤其重要，是家族关系的利益相关人最为关注、最为敏感的属性。家族信托财产用益权，

源于家族财产属性，是家族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关注点。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性，即指家族财产委

托人意识到享有和经营管理该财产增值、所得与受益，是家族财产得以传承和承袭的根本因素，

也是家族财产信托管理的动力所在。事实上，无论是公益信托，还是私益信托，信托物的用益性，

决定信托关系建立的根基，在于信托当事人相互之间诚实信用，公信是信用制度的根基。诚实信

用原则也是信托制度的核心所在，如此也揭示了人们在运用用益权处分自己信托财产过程中，孕

育着家庭信托的新芽。英国用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价值评估与认知，足以意识到其在信托制度

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信托和衡平法被适用到家庭法或家族财产管理，渐渐形成极具影响力的家族

信托财产管理制度，这便是财产用益制度在家族财产领域的影响力和融合力。用益性是家族信

托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家族财产信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或受益的融合点。这充分彰显了

家族财产信托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所强加信契义务，并以此构成家族财产信

托秩序的核心制度，即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制度。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用益性，需具体明确家族信

托财产确定性，其包含家族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受益人受益权两方面的确定性。前者确定性，是家

族信托关系成立或信契有效的前提; 后者确定性，是家族信托关系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动力

源。因为信托以财产权为物质基础，信托关系成立的核心还在于有独立且可辨认的信托财产。
这表明家族财产的用益性相对一般信托财产更具有强烈意义和法律价值属性。

四是传承性。信托制度最早是英国基于衡平法发展而来的制度，其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巨

大影响力，受到英美法系国家的认可。然而，大陆法系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否认其合法性。
原因是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学者认为，信托财产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并存的制度构造，与

物权法所主张的“一物一权”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相冲突。① 后来随着信托制度被引入大陆法

系的商事领域而被广泛适用，尤其是信托制度助推和充分实现“物尽其用”功效，信托制度便更

加适用到大陆法系国家中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信托制度的关键内容，在于构

建真实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信托业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金融消费者作出相应决策的基

础就是源自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最大化提升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信息对称性。② 这一制度

也是适用信托制度与家族财产管理，不仅能够满足和实现“物尽其用”功效，而且能够充分满足

和解决东西方国家有关家族财产传承与财富承袭的需要，成为深受贵族家族欢迎的家族财产管

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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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其适用实践意义，进而推动家族信托制度更广泛的运用和推广，更好地促

进发展和规制家族信托业。

二、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认知

起源于英国的信托制度，有着巨大的社会效应。信托理论将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用益权等

有机分离，最大化拓宽信托制度适用于家族财产经营管理领域。家族信托财产的核心价值围绕

上述 4 个特征属性，凸显家族信托财产的用益性。确认和维护家族信托财产的核心价值，是建立

和规范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保护家族信托财产的受益权，是家族信托制度的焦点和

基本点。完善家族信托法律制度，不仅要坚守信托法律制度的理念，而且更要突出完善如下方面

的具体法律制度内容，认知和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功效，发挥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实施的

社会意义。
一是家业家产保障有据。家族信托业的发展，主要在于家族财产经营管理理念发生巨大转

变。随着富豪家族阶层的财富观从“创造财富、保值增值”转变为“财富保障”，家族理财观念更

多考虑财富传承。传统家族财产“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越来越引发“创富一代”的强烈担忧，家

族财产信托经营模式恰好解其忧，助其家族财产传承。家庭或家族成员依据信契将家族财产托

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进行信托化管理，并明确家族信托财产实现既定受益人管理，保障家族信

托产业能够顺利正常经营，并确保家族信托财产利益既定最大化，最终实现家族家业家产得以永

续传承、稳定发展。实现家族信托目的，其根本依据是委托人与受托人所签订的信契。受托人须

信守信契义务，尽职尽责履行受托义务，经营管理受托家族财产，受益人方可依契约受益。因此，

信契义务成为受托人最为基本的义务，是家族信托关系的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信托事务

中，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是基于信契信赖义务，委托人诚实义务基于家族信托财产的合法

性。我国《信托法》第 8 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明确信契形式的重要性，在于

“白纸黑字”明晰信义，尤其是以此重在确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

式与方法，等等。受托人忠实义务也确立于信托法，明确要求“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

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此乃信契信托义务之核心内容，也是家族信托财

产受益权的根本保障，更是家族家业家产得以永续传承发展的“家族元素”，也是当代信托业最

接地气、最能够促进发展繁荣的信托市场“最具活力”的领域。
二是家居家园合法延续。家族信托财产与一般信托财产既具有共性，也有其特性。共性所

指，即家族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受益权，也显现有机分离状态，家族对其信托财产仍

享有所有权，受托人对此严禁染指，更不能主张权利。如《信托法》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受托人

不得将信托财产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 即使“受托人死亡或者依

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这足以表明

信托财产根本属性在于其独立于受托人，具有与受托人固有财产的分离性，不与受托人共担财产

风险，这是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根本要求。① 受托人真实信守和履行受托义务之下，家族家产及受

益利益具有确定性、保障性和持续有效性。诚然，家族财产信托效力始于信托财产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受托人实际取得信托财产经营权之时，信契才实际生效。同时，必须强化家族信托财产

97

①楼建波:《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与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关系———兼论〈信托法〉第 29 条的理解和适用》，《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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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确保家族信托财产与受托人财产( 包括委托人的非信托财产、受托人的自有财产，等等)

区别开来。家族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受托人履行信契信义，是确保家族财产信托收益的充分条

件和必要条件。无论家族信托财产何种形式、种类、价值等，只要受托人依据信契接受信托财产，

并施以管理、运用、处分该信托财产等信托管理活动，受托人就必须向受益人支付信托财产所衍

生的收益。
三是家誉家益信契维续。家族财产信托管理模式，不仅仅能够确保家族财产得以延续收益，

而且还能很大程度上延续家族家誉传承。这是一般信托制度所无法替代的，且又是家族亲人所

渴望也能够延续的家族无形财产。事实上，家族财产的界定与认定，是家族信托财产的基本前提

要求。认定家庭财产与家族财产的标准及其条件情形，是界定其财产可否转化和认定为信托财

产的关键因素。信托往往被认为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家庭土地用益权和遗产信托，后来才被英

国吸纳发展成为以用益权为内容的信托制度。古罗马的土地用益制度，是家庭财产信托制度的

渊源，英国中世纪的土地用益制则是认知土地信托法律制度不可忽视的渊源之一，如 1535 年英

国颁布《用益法典》前，“信托”即被称为“用益”。事实上，古罗马常常把用益权用作处分遗产的

一种方式，罗马人常把遗产的使用收益权遗赠给需要照顾的人，即受益人，仅仅保留所有权( 虚

名权) 给其继承人，待用益权人死亡后，继承人再恢复其所有权。这便是古罗马的遗产信托制度

的最初状态，后来的土地信托才是信托制度的高级发展形式。现代信托制度虽得到迅猛发展，却

不能忘记信托制度的“初心”。家族财产信托的“家”成为信托制度的“芯”，“家”庭或族的信托

财产界定，成为信托有效与否的关键。
四是家族财产信托共益。依用途功能，习惯上将信托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两类。在探

究何类先产生时，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公益信托早于私益信托，其理由是用益制度的适用最初

始于宗教活动，其公益性较为浓厚。家庭信托则显现私益性，其信托适用的时间晚于公益信托。
也有人反驳此说法，认为用益权是个人处置其财产的一种方式，出于私人目的适用信托，应早于

宗教活动而适用信托。① 表面看，二者主张都各有理由，都指出了信托适用的目的及其领域关联

性。家庭财产信托的“初心”肯定是私益，问题是家族财产信托作为家庭财产信托的高级形式或

更大更多家庭成员的集合体，其显现私益的“初心”则渐渐“变心”，越来越显现出家族的“公

益”，这便是法律意义上“家庭”之“庭”变“族”的不同内涵。家与族的财产信托，更是基于信任

关系，其显现出建立信任之下互动条件，推动互助和互利，进而实现互信而发展成为家庭财产信

托的内外关系。因此推定，私益信托早于公益信托，进而预测出财产信托公益性基于家庭财产信

托，发展到家族财产信托，直至向社会信托演变，其信托类型变化路径也是由“私益”信托发展成

为“公益”信托。尤其是随着家庭财产种类及其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托也不仅仅限于土地、实
物、货币、股票、基金、股权和专利等有形或无形财产，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也促使家庭或家族成

员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化。
“公益”信托更多情形似乎起源于“私益”之初心，还表现为小家庭财产信托。随着信托市场

风险加大，家庭信托到家族信托的框架结构设计出现了复杂化、精密化、公益化趋势。家族财产

信托渐渐出现了一些类似“公益”性质的部门机构，如家族委员会、信托监察人等，其目的在于共

同合作及兼顾相互制约，确保家族信托制度平稳实施，保障受益人持续受益。认知家族信托财产

本质，知悉家族信托制度的初心，顺应家族信托关系的发展规律，把握家族信托制度的核心，规范

08
①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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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制度的具体内容，彰显家族信托制度的法律价值，成为构建和完善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的

主要内容。

三、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规制内容

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注定了家族信托关系与其他信托有着不同的特性，由此需要就家

族信托财产制度进行相应法律规制，尤其是探究家族信托财产运行管理的核心内容。西方发达

国家将信托用来当作家族财富传承规划最为理想的重要管理方式，也是实现私人财产稳定有效

过渡或规避税赋的理想途径。有绝大多数家庭或家族及其私人富豪，通过信托关系或设立信托

基金会等方式，将财产传承给后代。家族信托财产系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信托人、受托人及受益

人等共同关注的财产标的，更是实施和作为一种家庭或家族财产管理、遗产分配的有效管理运行

工具的信托财产，也因此深受众多家庭或家族企业等私人富豪“追捧”的理财方式。展望家族信

托未来市场发展，我国家族信托未来市场发展规模仍将得到持续扩大。从最新财富规模看，2018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 61 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 12%。高净值人群人均

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080 万人民币，2019 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随着新经济、
新动能的崛起，股权增值效应使得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和专业人群为代表的新富群体涌现。如今

经历数次资本市场风雨洗礼，富豪投资行为和心态业已生变，畏.742857 85715 为代表的新富群体涌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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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家族信托决策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等，并规定家族成员对信托财产决策权有异议时

的处置与救济措施、机制等相关内容。
二是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制度。家族信托关系依法成立后，即使家族信托委托人、受

托人、受益人、家族委员会或信托监察人等主体，对信托财产存有不同的权利义务，但该家族信托

财产仍具有独立性，任何一方主体或任何债权人均不得就该家族信托财产主张债权。如此规定，

不仅仅是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价值所现，而且是依据家族信契或协议规定，保障受托人

充分享有对家族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家族信托财产制度这两大特色，构建发展信托业的巨

大吸引力和信托市场资源潜力。正因为如此，家族信托被广泛适用，尤其是家族信托财产具有独

立性，有别于信托人未用于信托的财产，相对独立于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等。我国《信

托法》第 15 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这便是家族信托财产

经营管理的法律依据。在实施“相区别”的管理制度时，关键是要明确规范哪些具体方面有别于

“未信托财产”。诸如《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是否可以由被委托人及其受益人“自由处置”，作出

具体相应规定: 明确只有当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信托财产所有

权或建议管理权才发生变更。否则，信托财产独立性不受任何影响，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经营管理

权是独立的，也因此依法受到保护。同时，明确信托财产不作为委托人债务的担保，也不得列为

受托人固有财产。受益人的债权人更不能主张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充其量也只能主张信托财产

中受益人应得的信托利益。如此可见，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制度可以循此而定，明确家族信托财产

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权具体内容及其受托人行使信托财产管理权限等，

排斥或限定家族信托财产委托人、受益人及其债权人等主体违法主张家族信托财产的权利。同

时，禁止或限定家族信托财产受托人，行使除正当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如明确

禁止强制执行家族信托财产的具体情形，禁止受托人将家族信托财产用于融资或再融资担保，禁

止受托人转让家族信托财产，禁止受托人将家族信托财产列入自主经营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

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等等。上述内容规定，是确保家族信托财产不被非法处置或变相转让流

失，也是维护受托人充分享有家族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权，实现信托利益。
三是规制家族信托财产责任。规范家族信托财产，不仅要关注和明晰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

理制度，充分认知和发挥其价值作用，而且要探究和分清家族信托财产制度具体运行中，信托人、
受托人及受益人等主体的有关信托财产责任范围及其免责情形。设置财产信托制度的前提，是

在确保信托财产不受损失的保值前提下，鼓励受托人大胆科学积极管理，实施推动信托财产增值

机制，充分发挥信托财产受益功效及其制度优势，实现信托财产价值最大化。因此，在家族财产

信托制度实施过程中，防控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责任风险，规范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制度是极其

必要的。家族信托财产责任，将直接涉及家族财产信托制度的立足点是否稳定、法治运行是否有

动力与潜力，可否列明相关主体责任情形、可否明确责任豁免等内容。依据不同财产形式特征，

家族信托财产的风险状态及其可控性等情形，认知和研究划定其责任风险。现在家族财产信托

已从单一功能家庭信托产品，发展到综合类家族信托产品，甚至形成了家族办公室这一顶级家族

信托业务。① 这便给家族信托财产经营管理带来更多风险隐患、更大难度的防控。在家族信托

种类上，也存在很多新的功能偏向型信托产品，使其信托财产责任也有相应变化。如养老型、财
产保值增值型、家族企业传承型、子女抚养型等家族信托产品类型。更有甚者，还有信托公司正

28
①岳峰:《财富传承之忧催生新模式———家族信托探析》，《武汉金融》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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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境内实际控制人对境外权益设立的离岸家族信托产品，这也是家族财产信托业发展的新

趋势、新动态。随着我国高净值人群剧增，家族信托财产及信托产品类型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

长，而家族信托作为家族财产管理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下，有必要依据家族财产信托产

品的不同类型，结合其功能要求及信托财产风险可控程度，对受托人经营管理家族信托财产进行

风险分类管理，并划定其相应责任。其所产生的家族财产信托纠纷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在一

般民事案件中，我国相当比重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权利的实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① 同时，还

要确保家族信托财产的合法性，防范和化解家族信托财产违法转移财产或涉嫌“洗钱”等违法问

题。
四是制定家族信托财产名录。家族信托财产管理，先于明确和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确定可纳

入家族信托范围的财产情形及其种类，尤其明确家族信托财产是否公示或告知，如何规划可以公

示的家族信托财产，又如何厘清家族信托财产公示与家族隐私保密的界限关系，等等。有必要修

订《信托法》，明确有关家族信托财产属性定位，尤其是规范家族股权信托的法律制度内容。事

实上，家族财产信托产品，由于家族信托财产种类、类型及属性不同，也有必要适当将家族信托财

产进行相应的分类名录。不同名录有不同管理制度，也有明确相应的法律制度。诸如主要涉及

家族信托财产具体分类标准、信托财产登记规则、受托手续流程、相关税费义务、信托登记对抗第

三人条件，等等。明确家族信托财产登记法律效力、登记与否的效力层级等。在是否强制实施家

族信托财产名录问题上，有主张实行自愿原则，其决定权由委托人、受托人通过家族信契或信托

协议来具体规定，并决定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一般认为，倘若家族信托财产未纳入登记名录，

进行信托登记，其信托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区分或规范家族信托财产登记与否，将成为

其是否给予征纳有关税或可否抵免税，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生效成立的明示信

托具有信托设立的完整形式要件，但不能仅以明示信托的表现形式作为认定信托关系的唯一标

准。”②认定家族财产信托效力，并不是单一问题，其将涉及家族信托关系许多因素。诸如家族信

托财产登记公示与否、信契或信托协议公证与否、信托财产私密性保护与否、信托财产管理监管

状态、信托人或信托机构专业性资质情况，等等。这些因素都与家族信托关系主体、客体、信托财

产种类、信托方式、信托活动专业性、信托市场监管等方面内容的规范化、法治化有关。
规范家族财产信托制度，是家族信托财产管理本身所需，更是全面推进我国信托业健康发展

的必然。规范化与法治化，是我国家族财产信托管理制度的营商环境优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

和健全我国信托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路径选择上，结合所需规范家

族财产信托具体内容的轻重缓急、强制与自愿、专业与职业等情形，选择通过信托格式合同模式、
信托业行业自律性规范、银行保险业监督部门规章、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修改《信托法》等方

式，循序渐进地实现家族财产信托规范化、法治化，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信托法律制度，以此助

推我国家族财产信托业的科学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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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Value and Ｒegulation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Liu Yunliang

( School of Law，Hainan University，Haikou Hainan，570228)

Abstract: Family property trust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ust industry．
Ｒegulating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marketization，

regulation，leg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rust industry．The core of regulating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system is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attribute of the family trust property and graspi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familial nature，usufruct nature and inheritance nature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The
legal value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concentratingly embodies family property security evidence of family
business and family property，legal continuation of the residence and homeland，and contractual
maintenance of family honor and family interest，and common interest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 and so
on． To establish the legal system of family property trust，attempts can be made to clarify the category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regulat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regul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and work out a list of family trust property．
Key words: family trust; family property; trust property; tru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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